
　　　

　　　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５〕３５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残疾人就业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«山西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若干措施»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　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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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«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

方案(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７年)»(国办发〔２０２５〕２３号),确保“十大行动”落

地落实,推动新时期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,特制定

如下措施.

一、推动机关、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

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省、市两级编制５０人及以

上的机关和编制６７人及以上的事业单位(中小学、幼儿园除外),

二、引导企业履行扶残助残社会责任

各地要联合相关企业、行业协会等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助残就

业专场招聘活动和雇主培训.鼓励国有企业组织公开招标采

应当制定残疾人招录(聘)计划,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前至少安排１名残

疾人就业.县、乡两级根据当地人员编制总数,统筹安排机关、事

业单位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.机关、事业单位在招录(聘)残

疾人时,根据岗位需要和残疾人身体状况确定条件,不得增加与岗

位无关的身体条件要求.残疾人参加公开招录(聘)考试,用人单

位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.专岗招聘残疾人可适当

放宽条件.落实好机关、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统计和公

示制度.(省人社厅、省残联、各市县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.以

下分工均需市县政府落实,不再一一列出)

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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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、辅助性就

业机构的产品或服务.残疾人作为个体工商户申请办理烟草专卖

零售许可证,在未享受过优惠政策且申请时未持有有效烟草专卖

零售许可证的前提下,可按规定享受一次减、免烟草制品零售点间

距限制或不受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中最小单元格总

量限制等优惠政策.铁路客运站商铺招商采用三轮竞价评审、综

合评分评审时,在同等条件下鼓励将参与竞商的残疾人优先选为

中商候选人,符合商铺续约条件的可以考虑优先与残疾人承租人

续约.鼓励支持企业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

责任报告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典型案例,并通过适当形式向社会

发布.省属控股上市公司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安排残疾

人就业情况.(省国资委、省人社厅、省残联、省烟草专卖局、太原

铁路局、省工商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激发残疾人自主创业、灵活就业活力

有条件的地区可设立残疾人创业园区、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,

为残疾人创业者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办公场地、设备设施及创业

指导、项目推介、融资对接等一站式创业服务,为灵活就业、新形态

就业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.支持创建“美丽工坊”、残疾人文

创基地,培育残疾人“励志主播”,推广、生产、销售特色手工艺品、

农产品、文创产品等.筛选吸纳或助力残疾人就业的优质企业和

项目信息,推荐纳入金融管理部门相关项目库跟踪范围,引导金融

机构针对性研发信贷产品,提高贷款审批效率.开展全省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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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无障碍改造,支持电信运营商开展助残特色服务,解决残疾人

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.探索残疾人线上线下灵活就业新模式,

鼓励残疾人通过网络销售、云客服、直播带货等实现灵活就业创

业.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在平台就业创业的残疾人给予定向帮

扶.政府兴办的贸易市场和夜市在设立商铺、摊位等便民服务网

点时,预留不低于１０％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,并适当减免摊位

费、租赁费等.对从事福利彩票、体育彩票代销的残疾人审批办理

提供便利条件,落实减免押金等政策.(省残联、省人社厅、省妇

联、省文旅厅、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、山西金融监管局、省通信管理

局、省网信办、省民政厅、省体育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四、优化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发展环境

市辖区和２０万以上人口的县(市)在２０２７年年底前至少要创

建一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,并确定适合残疾人生产或经营的

产品、项目,由机构专门生产或经营.继续打造山西省残疾人辅助

性就业示范机构品牌———“晋享家园”,有条件的市、县(市、区)对

机构建设给予政策优惠与资金扶持.支持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

向综合服务机构发展,引导其通过劳务派遣方式,帮助用人单位安

排残疾人就业.鼓励用人单位委托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提供产

品或服务,实现资源合理配置.(省残联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等按

职责分工负责)

五、助力残疾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

完善残疾人大学生信息交换机制,全面掌握其专业、特长、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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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意向等信息,并提供精准化服务.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机

关、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和企业助力残疾人就业行

动重点关注范围.鼓励各级各类就业服务机构面向残疾人大学生

开展职业生涯规划、简历制作、面试技巧等就业指导培训.将残疾

人高校毕业生纳入相关部门组织的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,开展

线上线下就业服务和招聘活动.各级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残疾

人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,纳入公益性岗位开发、就业安置

计划.对离校２年内未就业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,

按照规定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.(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残

联、省国资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六、帮扶农村残疾人就业增收

组织乡村干部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定期走访探视困难残

疾人家庭,对有就业意愿且具备一定从业条件的残疾人,协调落实

个性化就业帮扶措施.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引导重度残疾人家庭参

与生产经营项目获得收益.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寄递物流工作,依

托服务站点开展多元化经营服务.鼓励有条件的市、县(市、区)通

过电商直播、乡村旅游等新形式,科学谋划特色助残就业创业项目.

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残疾人及其家庭和助残就业增收的帮扶车间、

基地等对象发展产业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.全省每年组织对不少

于１０００人次农村困难残疾人开展实用技术培训.(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邮政管理局、省人社厅、省残联、山西金融监管局、农业银行山西

省分行、省财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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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支持盲人就业市场多元发展

２０２７年年底前完成山西省盲人按摩医院建设工作,扶持开办

盲人医疗按摩所,推动实现盲人保健按摩机构连锁化、品牌化、多

样化经营.指导各级登记机构为盲人办理“经营主体登记注册”事

项提供高效便捷服务.支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等医疗机构从业.做好盲人按摩行业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提升工

作,组织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,做好资格审核、证书年审、继续教

育、职称评审等工作.全省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盲人保健按摩骨干

师资培训和盲人医疗按摩培训.多部门协作,每年对一定数量的

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安排实习和推荐就业岗位.挖掘盲人群体潜

能,多形式扶持盲人从事声音主播、音频编辑、舞蹈表演等职业.

(省残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人社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卫生健康委

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八、促进残疾人就业服务提质增效

加强对有就业意愿且具备就业能力残疾人的信息共享工作,

并每年为其至少提供一次就业服务.针对连续３年未履行按比例

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的用人单位,至少开展一次雇主培训.对省

内大型企业、新兴产业企业等有安置潜力的用人单位每年至少开

展一次走访拓岗活动.发挥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作用,在

山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设立助残帮扶专区.促进残疾人就业人

员在常住地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,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

构从事残疾人就业服务.利用社会力量,建立残疾人就业辅导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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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试点,并逐步向全省推广.与科研机构、高校合作,培育残疾

人职业能力评估专业人才队伍.每年９月确定为“山西省残疾人

就业宣传月”,依托文化和旅游场所、大型公共活动等,开展政策宣

讲、就业典型事迹分享、爱心助残义卖等系列活动.组建残疾人就

业创业宣讲团,深入学校、机关、企业、社区、乡村等单位、场所开展

宣讲.发挥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助残就业

创业公益联盟等作用,汇聚社会助残力量,推广多元就业项目,开

展帮扶残疾人就业公益慈善项目.支持有条件的市、县(市、区)为

心智障碍群体开展全链式融合就业服务.(省残联、省财政厅、省

人社厅、省文旅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九、提升残疾人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

支持各市特殊教育学校附设中职班,支持普通中等职业学校

结合实际增设特教部(班).认定一批具备资质和条件的职业培训

机构作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,鼓励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等

参与培训.全省每年组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不少于５０００人次.

聚焦企业岗位需求开展订单式、师带徒和定岗定向培训.每４年

举办一次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.鼓励各地选取当地适配残疾人身

体特点且就业需求旺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能开展培训.支

持科研团队开展助残科研攻关,增加优质成果供给,加快助残科技

成果转化应用.(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、省残联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

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十、加强残疾人就业保障政策集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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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梳理汇总现有促进残疾人就业政策,明确申请条件、执行

标准、有效期及责任部门等关键信息,为政策落地、优化及精准帮

扶提供基础支撑.对«全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

办法»进行修订,完善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办法,充分发挥残疾人

就业保障金作用.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和超比

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.建立健全残疾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机制,推动相关调解仲裁机构与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协作,提高残

疾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效率.(省残联、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

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,对照各自职

责,加强协作配合,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提质增效,确保各项

目标如期完成.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委,省
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年１月４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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